[bookmark: _GoBack]政务信息资源采集与保密协议（数据提供者）
甲 方：
乙 方：
为规范政务信息资源的数据采集和管理，保证政务信息资源在交换过程中的数据采集、传输、及存储安全，防止数据泄密，特签订如下协议。
一、数据提供及采集
1、乙方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采集和生成的数据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不能共享的数据除外）应按时、按质、无条件提供共享，并授权甲方根据《衡阳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目录》所列条据，对乙方提供的数据资源进行管理、维护和分发。
2、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的信息资源采集工作，向甲方提供本单位非涉密数据资源，并按要求时限及时更新，
3、甲方应严格控制所提供的政务信息资源，按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要求，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，确保政务信息资源安全，严防丢失泄密。
二、数据存储及安全
1、甲方负责建立中央数据库信息安全保障制度，建立完善的身份认证、存取访问控制、审计跟踪和容灾备份机制，全面确保中央数据库的安全。 
2、甲方负责对交换过程的安全管理进行监控和审计，确保数据从乙方前置机到中央数据库过程中，数据不被篡改、泄露、窃取。乙方保证提供数据的完整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，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数据不负有审查义务。
3、甲方应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、采取可靠的技术措施，确保乙方提供数据的安全。
三、保密期限
1、本协议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，自生效之日起，双方的合作交流都要执行本协议的条款。
四、违约责任
1、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，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正常履行本协议，需要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协议时，应当向对方通报，并说明理由，并递交有效证明文件。
2、甲方使用数据违反有关保密规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。
3、乙方违反本协议规定的甲方有权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五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持一份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。
六、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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